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宣汉县2023年城镇国土空间监测项目

2、采购人:宣汉县自然资源局

3、项目概述：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3年上半年自然

资源监测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2023〕22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印发《关于

做好我省2023年度城镇国土空间监测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办函〔2023〕117

号)；《四川省自然资源厅调查监测处关于召开全国2023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工

作视频培训会议的通知》（厅调查监测函〔2023〕38号）内容，开展宣汉县2023

年城镇国土空间监测。

二、技术服务要求

（一）技术依据

（1）《2023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实施方案》；

（2）《2023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技术方案》；

（3）《2023 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成果质量检查验收规定》；

（4）《四川省 2023 年城镇国土空间监测实施方案》；

（5）《四川省 2023 年城镇国土空间监测指标体系》；

（6）《四川省 2023 年城镇国土空间监测建库指南》；

（7）《四川省 2023 年城镇国土空间监测质量检查细则》；

（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GB/T 17941 -2008）；

（9）《归档测绘文件质量要求》（CH/T 1032-2013）；

（10）《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2005）；

（11）《测绘作业人员安全规范》（CH 1016-2008）；

（12）《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13）《地理国情监测数据技术规定》（GQJC 01-2020）；

（14）《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GB/T 13989-2012）；

（15）《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测绘基本技术规定》（GB 35650-2017）；



（16）《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

（17）《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18）《测绘调绘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34-2014）；

（19）《城区范围确定规程》 (TD/T 1064-2021)；

（20）《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TD/T 1063-2021）；

（21）《四川省 2023 年城镇国土空间监测外业核查工作方案》；

（22）《基础性地理国情监测内容与指标》（CH/T 9029-2019）；

（23）《公路路线标示规则和国道编号》（GB/T 917）；

（24）《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方法》（ISO8601:2000,IDT）；

（25）《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线路名称代码》（GB/T 25344）；

（26）《铁路线路设计规范》（GB 50090-2006）；

（27）《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

（28）《公路数据库编目编码规则》（JT/T 132）；

（29）《土地利用数据库标准》（TD/T 1016-2007）。

注：规范、标准若有更新，以更新为准。

（二）工作内容

监测工作以土地利用现状为依据，以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

以收集的资料为指引，在变更调查成果地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地类，套合最新遥

感影像，利用多种技术手段，结合实地调查，确定相关监测内容的位置、占地范

围和相关属性等。

宣汉县监测范围为全域范围，其采集的内容包括: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方舱医院，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供热场，殡葬设施，轨道交

通站点(地铁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水电站，河湖含大型水库)岸线、河渠结构

线，铁路(含高速铁路)、公路含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农村道路、匝道中心线，

室外滑雪场(含附属设施)。

1、城镇国土空间监测底图制作

由省厅收集 2023 年 3-4 月遥感监测影像以及部上半年监测影像，采用空间

分辨率优于 1 米或者更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 各地区及时领取正射遥感影

像数据进行分析，并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地方是否自行获取更高精度的遥感影像。



各地可采用航空摄影等方式，获取本地区精度更高的遥感影像作为工作底图。

2、参考指引资料收集整理

由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收集涉及民政、统计、应急、 教育、环保、住建、

交通、水利、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体育等行业，现势性为 2022 年 1 月 1 日之

后的专题资料、POI 数据，结合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城市大比例尺基础测绘、

数字城市、智慧城市等成果，为确定各类监测对象空间位置、占地范围和属性做

参考和指引。

3、监测内容采集

以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图，以收集的资料为指引，套合最新遥

感影像，利用多种技术手段，结合实地调查， 确定相关监测内容的位置、占地

范围和相关属性等。具体要求如下：

一是对于有独立用地的监测要素，监测时实地与 2022 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成

果地类二级类一致的，在变更调查成果底图上进行细化采集，矢量化相关位置和

范围，并标注相关属性；监测时实地与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地类二级类

不一致的，在单独图层上进行采集，矢量化相关位置和范围，并标注相关属性，

同时按照国土变更调查外业举证相关要求进行举证。

二是对于没有独立用地的监测要素，以单独图层表示其矢量位置，并标注相

关属性。

三是对于相关部门权威资料可以表明相关属性的，可以直接使用；对于无权

威资料或相关资料不能表明相关属性的，要结合外业实地调查确定相关属性。

四是对于监测时实地原有监测要素改变为不需要监测的要素，对其范围进行

标注，以单独图层表示其矢量位置。

五是水域网络、交通网络只更新河湖(含大型水库)岸线、河渠结构线，铁路

(含高速铁路)、公路(含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农村道路、匝道中心线。

六是室外滑雪场相关情况根据国家下发的矢量范围为指引，结合管理资料和

实地调查，进一步确定其范围及相关属性。

4、成果核查与质量控制

按照全过程管理的原则开展质量控制，实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

省级研发质检软件，制定监测成果核查方案与质量检查细则并下发地方。监测作



业单位负责成果质量的“两级检查”,确保监测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和规范性。

5、数据库更新

各地按照《城镇国土空间监测数据库建库指南》等要求，开展监测成果整理

和数据库建设，并汇交成果数据，监测成果包括 监测数据成果、遥感影像成果、

元数据成果、实地照片和文档成果等。

6、监测成果汇总分析

根据城镇国土空间监测成果，各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分别进行统计分析，

满足不同层级的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治理等工作需要。

（三）成果资料

1、基础成果

按照统一要求，通过整合、更新、细化与补充形成的空间数据成果和正射纠

正影像数据。

2、文档成果

根据业务管理需要，编制形成的技术设计方案及总结报告。

3、其他成果

其他成果主要是通过外业实地核查获取的实地照片。

4、成果资料提供：城镇国土空间监测报告纸子成果一式两份，同时提交电

子档一份）。

（四）其他要求

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提供本项目服务方案、履约能力、人员保

障等。


